


情况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运用，树立资金支出越快、绩效管理越

好、 支持力度越大的鲜明导向，对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6858万元进行调整，涉及我州资金262万元（详

见附件），支出列2022年"21305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
”

相关

科目（
”

项级
“

科目根据具体实施项目确定），经济科目列"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
“

。

同时，将此文件抄送其余8个县（市），请各县（市）务必

吸取教训，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充分体现财政

资金使用
“

准
” “

实
” “

好
＂

的要求。并进一步规范安排使用资

金，加强资金项目管理，优先选择前期工作基础好、准备充分的

项目；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发挥资金使

用效益。 得到资金奖励的县，要再接再厉，将资金尽快落到具体

项目，延续加快资金支出的经验做法，持续加快支出进度。

附件： 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下达表

抄送：其余 8 个县（市）、州乡村振兴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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